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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对政协第十五届天柱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53号提案的会办意见

县教育局：

龚霖委员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安全工作的提案已收悉，现提出如下会办意见：

一是强化部门监督管理。县教育局作为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强化行业管理、专业管理和过程管理，抓实本行业本领域本系统消防安全工作，对于新建的学校依法应当及时向县住建部门申请进行消防验收，未经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

二是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督促学校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自主化、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科技化，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四个能力”和“一懂三会”建设成效，增强预防和抵御火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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